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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1 於 錢 準 險 本 ，

由 白 乃 每 發 備 法 局 白 查

於 百 於 月 第 之 相 公 民 公

政 分 五 终 0 提 關 務 國 務

府 之 十 按 — 存 規 人 五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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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 百 主 分 定 備 〇 成 十

遇 分 管 之 辦 按 金 而 立 七

之 機 — - 琛 及 本 公 年
公 —- 關 四 9 指 特 局 務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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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敍 九 t 政 準 壽 員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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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C 白 後 給 九 有 行 J 由ar»r.' "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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